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万物云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上市申请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证券简称：万科 A、万科 H 代 

公告编号：〈万〉2022-035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十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1 年第二次 H 股

类别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拟分拆所属子公司万物云空间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万物云”）到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独立上市（以下

简称“境外分拆上市”）的相关议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已对万物云提交的关于境外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申请材料，经审查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

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具体内容可详见本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1 月 6 日、2021 年 11 月 27

日及 2022 年 3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告。 

一、境外分拆上市进展 

本公司获知，万物云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通过其联席保荐人向香港联交所呈交上市申请

（A1 表格），以申请万物云的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批准买卖。万物云上市文件申请

版 本 的 编 纂 版 本 （ 以 下 简 称 “ 申 请 版 本 ”） 于 香 港 联 交 所 网 站

（https://www1.hkexnews.hk/app/appindex.html）可供查阅及下载。 

申请版本载有（其中包括）有关万物云的若干业务及财务资料。本公司股东及潜在投资

者务请注意，申请版本为草拟稿，其中所载资料可能会有重大改动。本公司不就申请版本的

内容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 

二、其他说明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15 项应

用指引的规定，如进行建议分拆及上市，本公司须适当考虑本公司现有股东的利益，向其提

供万物云 H 股股份的保证配额（“保证配额”）。由于中国相关法律与法规的限制，向公司现

有 A 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存在障碍。为了遵守《上市规则》第 15 项应用指引的规定，该保

证配额仅可向本公司现有合资格的 H 股股东提供，上述安排已经本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1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若进行建议分拆及上市，则拟通过优先申请的方式向合资格的公司 H 股股东提供万物

云 H 股股份的保证配额。该保证配额的条款尚未落实，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合资格的本公

司 H 股股东将获公平对待。本公司将适时就此另行刊发公告。 

 

万物云境外分拆上市事项尚须取得中国证监会、香港联交所及其他有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并考虑市场情况以及其他因素，方可实施。能否获得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万物云境外分拆上市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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